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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

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

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 

  中国古人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吗? 

  12 世纪,南宋将领岳飞面对自己国家的北部领土落入女真人之手的严峻局面,在一首中

国人都知道的词里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比岳飞稍晚,一个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范成大,描写他在宋朝故都开封城的地标“州桥”

遇见当地百姓的情景说:“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

(天子统领的军队)来?”钱锺书以为,在女真国家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大概不敢站在大街上拦住

宋使臣高声问话。但他同时又引用其他几种史料,证明本诗确确实实传达了藏在他们心里的

真正愿望。 

  推翻蒙元王朝的朱元璋,曾用这个口号来动员反元:“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

斯民。”在此之前,他还说过:“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 

  此种意识也同样生动地反映在南宋士人不甘接受金统治华北的事实的议论中:“一屈膝

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 

  这些只是很多类似例证中之最广为人知者。因此,若问中国古人有没有不愿意受外族统

治的意识,答案是“有”。但这其实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有无问题。所以需要对这种意识作以下

四点更深入的说明。 

  第一,这种意识反映出对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如“左衽”、“冠冕”。 

  第二,被明确感知的,还不止是文化差异,而已经从文化差异被提升为一种族群的、即对是

否出于共同血统的认知与区别。在这里,“夷狄”指的就是与汉人不相同的族群。请看下面

一段话:“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虽食禄北朝(此指辽朝),不绝如线。

然未尝少忘遗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良嗣虽愚憨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欲举

家贪生,南归圣域。” 

  为了理解这段材料,需要对它的背景作一简单介绍。12 世纪初的中国,统治着大部分汉地

社会的是宋王朝。但汉地最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则位于宋朝之北的辽王朝版图之内。这时女

真人建立的金国从辽朝的东北边境发展起来。金先攻灭辽朝,占领了属于辽的那部分汉地,后

来又进一步南下,逼迫宋朝向南撤退,占领了汉文化的发源地和历来的根据地,也就是整个华

北。所以在这段时期内,华北的汉人,在先后被迫接受辽、金统治之际,曾经历过一个希望自己

所生活的那片土地能回归宋朝的短暂阶段。 

  说这番话的人叫李良嗣。他在这里明确使用的“族”,即是族属或血统的概念。所以“左

衽”或“右衽”,不仅是服饰差异问题,通过它体现的是夷夏之别的重大区隔。族的意识,在它

带有共同血统观念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族群意识。 

 

    可是第三,上述族群意识并不必然地带有排斥非汉族群之政治统治的意思。“辽国必亡”



(辽亡当时还没有成为事实,但说话的人认为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李良嗣之所以愿意归顺

宋朝的前提。这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辽将亡之时,燕人投奔宋境者,皆以“契丹无主,愿归

土朝廷”为言。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把这时还逃亡在外的辽朝末帝看作是自己的“故主”。用

他们自己的话说:“此我等故主也。使主在,岂敢遽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从女真,所以归投

南朝耳。”换言之,长期处于契丹人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并不因为朝廷与自己之间在文化、族属

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这种差异的不满(甚至严重不满),而动摇对于辽王朝的政治忠诚。他们

为此还这样评论宋朝人对他们的误解:“南朝(指宋人)每谓燕人思汉(此指汉族的宋政权)。殊

不知自割属契丹,已多历岁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可见以君臣关系为标志的政治认同,可以

超越对于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意识,超越对每个人群所特有的只存在于本人群之中的共同

血统观念,也就是对不同人群的族裔认同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意识。 

    现在再举几则很说明问题的材料,进一步充实上述结论。 

  宋太宗曾率军北至幽州(今北京)城南,被契丹战败后退却。“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

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幽燕地区的汉人在文化与族属方面的集体身份意识,从理

念上说并不与他们身为契丹臣民的政治认同绝对不相容。不仅如此,在界定他们“是谁”的

问题时,政治认同,也就是“父老”们所说的“命”,才是居支配地位的。 

  “近有边民旧为虏(指女真)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指南宋界)。因谓

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金统治下的汉人愿意资助和接引

被金俘虏的南宋边民逃归故国,可是他们自己都没有跟着一起逃离。因为他们与前述“父老”

们相似,文化与族裔认同与他们对于“命”的认可是能兼容的。 

  “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边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谓自此复

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不谓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说话人李侗

是投降金朝的辽人,在南宋派人出使金国时,受金朝之命陪伴宋使。这是他私下对宋使说的心

里话。宋军趁辽被金攻败之机,暂时占领原处于辽控制下的部分华北汉地时,他曾盼望宋能成

功。但现在已经不敢再有这样的想望了。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到宋金对峙的中期,南宋从被俘的金军将领、兵士中,发现有流落在

北方的宋人后代。“或当阵被擒者,乃大将之子;或受命出战者,乃中原之人。”关于被宋俘虏的

金军里,究竟有谁是宋朝的“大将之子”,我们现在找不到具体证据。但宋人自己这么说,应该

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 

  上面的材料证明,在传统中国,与族裔认同相比,政治认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间可能存

在张力,但并不相互颠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认同,也就是王朝国家认同。 

  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点,现在回到我在本文开头引述的那些材料。我要指出,朱元璋的“驱

除胡虏”云云,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驱除鞑虏”,性质是大不一样的。传统社会中那些从表面

看来很像近现代民族主义诉求的种种表述,至多只能称作是某种“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

(associatedprotonationalism)主张。它实际上是在“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的政治斗争,尤其是

在征服战争时,作为国家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动员手段而被加以利用的一种意识。它依

附于“两国相争”的特定历史形势,因此也往往熄灭于“两国相争”了结之时。最高统治集

团与被统治者之间族裔的不同,并不成为衡量政权合法性的基本依据。因此朱元璋在建立明

朝后才会调转头来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君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

自是气运,于朕何预?”他强调,元先失天下于“群雄”(有时一漏嘴,他也会说元失天下于“群

盗”),明朝是从“群雄”手里夺得天下的,所以他声称元的灭亡与他无关。 

  实际上,传统“帝国”一般都是多民族的。在传统中国,每当建立一个新王朝,都要“易服

色、颁正朔、改年号”。这表明它们确实需要向大众呈现能证明自己获得“正统”的合法性

依据,但它与统治人群与被统治人群在族属上是否相同基本无关。处在蒙元初期的汉人主张

“能行中国之法,即为中国之主”,就说明族属问题不是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元素。 



  现在我还要举一个最为人所知、但又很少为人详知的例证,也就是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代

表了传统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典型立场的文天祥的例子,来说明“伴生性原民族主义”与近现

代民族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 

  公历 1279年 3月 19日,盘踞在广州湾海面之上的厓山岛(今已成陆)内的南宋流亡小朝廷,

受到元军的总攻击。当时这个岛“方圆八十一里”,上面聚集了二十万军民。战争只持续了

一天,宋军全线溃败。文官首脑陆秀夫仗剑驱迫妻子跳海自尽,他自己登上小皇帝的舟船,对宋

朝末代天子说:“太皇太后在杭州投降,已经受尽欺侮。陛下绝不应再受这样的屈辱。”接着他

将小皇帝绑在背上,一起投水而死。后宫百官从死者以万计。七日后,尸浮海上达十万余具。

南宋结束。 

  厓山战前已经被俘的文天祥,这时被押解在元军舰队中,亲眼目睹了自己国家的灭亡。他

写诗说:“唯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这首诗的题目很长,叫“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

事不济。孤臣某坐北舟中向南痛哭,为之诗曰”。由题目可知,他是自己国家最终败亡的不幸见

证人。 

  早在这之前,他已经下定“一死之外,无可为者”的必死决心。他描写自己的心志说:“虽

刀锯在前,应含笑入地耳。”战事结束后,他随班师的元军被带到元朝的首都北京。在那里,他

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劝降攻势,但始终没有妥协。1283 年,元统治者几经权衡,勉强下决心处死

文天祥。他在刑场上写了两首诗,之后英勇就义。 

  文天祥之死是宋朝历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

连蒙古人也承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但现代人对他究竟为什么而死,很容

易会产生某种时代倒错的误解。 

  文天祥死在南宋最后灭亡的四五年之后。这在当时就引起过一些人的怀疑:“或疑公留

燕,所以久不死者。” 

  人们希望他“死国”的心情看来十分迫切。甚至在他从广州被押解北上的时候,就有人

怀疑他不敢以身殉国,所以沿途散发传单,“遂作生祭丞相文”。写祭文的人想让文天祥看见把

他当做已死之人来祭拜的文章,“以速丞相之死”,也就是催促他快快自杀。 

  人们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文天祥被捕后三四年不死,他确实在等待。他自己

说:“当仓皇时,仰药不济,身落人手,生死竟不自由。及至朔庭,抗词决命。乃留连幽囚,旷阅年

岁。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已。”其中第一句说的是他曾经试图自杀而没

有成功的事情。无论如何,按他引用的孟子的话,他确实在等。 

  那么在等什么呢? 

  他本人曾对一个前来劝降的从前同事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

可也。”无论这个主意是否始出于前去劝降的王积翁等人,文天祥本人至少是认可此种安排

的。这里提及的虽是以道士、也就是以“方外之士”的身份回到故乡去,但中国的“方外之

士”哪有不拜朝廷君主的?所以他的真正意思是,如果可以放他回家,从此做元朝统治下的一介

平民,这便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后朝廷若有事,他也愿意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帮着出出主意。 

  因此,如果元朝能把他当作一个平民放归乡里,这就是文天祥完全可以同意的一种安排。

他在等,也包括在等待这样一种可能性。但元朝没有给他这一选项。元朝给他的选择,始终只

有两项: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认为从南宋入元的人当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

处死。要他在元朝做官,这是文天祥万万不能同意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毅然选择了

后者。 

  文天祥的立场,还能从他对另一件事情的态度上看出来。 

  他有两个弟弟,年长的叫文璧,也是南宋末年的官员,后来投降了元朝。文天祥得知文璧仕

元以后,写信对他的幼弟说:“我以忠死,仲(指文璧)以孝仕,季(指文堂)也其隐。……使千载之

下,以是称吾三人。”“仲以孝仕”,即指文璧为侍养老母亲而降元入仕,接受了元朝委任的官职。



“季也其隐”,即要求幼弟读书山林,走隐居的路。 

  他在这段文字里用的是“三人”一词,说后世会因为他们弟兄三人的不同选择而对他们

加以称赞。但在说出这番话时,他心里想到的,却是另一个词,即“三仁”。孔子曾经用它来称

赞商末三个作出各自不同选择的贵族成员。他们之中,微子出逃流亡,箕子装疯,比干谏而死。

孔子因此说:“殷有三仁焉。” 

  我说文天祥写在纸上的虽是“三人”,他在心里想到的却是“三仁”。这有没有证据呢?

证据就是文天祥自己的诗:“去年别我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

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 

  诗中所谓“兄弟一囚一乘马”,是说自己身在监狱,而文璧接受元朝官职后骑马进京,接受

皇帝召见。“三仁生死各有意”,就是把兄弟三人的不同选择比喻为商末“三仁”的行为。他

对文璧降元的态度是理解的,表明了儒家的“忠”与“孝”、“忠”与“恕”的主张之间事实

上存在的张力。 

    我想我已经证明,文天祥之死,并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以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种民族主义

立场。现在我们提到他,不是要批评他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今天人们希望从他身上看到的那种

民族主义立场,而是在充分肯定他的伟大的同时还想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

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我们应当做的,是认真倾

听文天祥,仔细听一听他关于自己为什么要死到底说了些什么。 

    文天祥的这种立场,在当时乃是相当普遍的。另一个例子是谢枋得。 

  谢枋得参加过宋亡前的抗元武装行动,失败后流落民间,靠替人算卦、开医方度日。南宋

灭亡后,元朝皇帝派一个使臣访问南宋旧土,去“寻好秀才”,即寻访可以为元政府所用的有才

能的士人。被使臣列入“好秀才”名单的有约三十人,而以谢枋得为首。使臣一定是把自己

的来意告诉了谢枋得,因此后者写了一封信作答复,里面说:“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

只欠一死。”意思是我承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但我是前宋留下来的人,尽管没有勇气去死,也

万不能再在元朝做官。他三番五次地推辞举荐,最后被强制送往首都北京。像文天祥一样,这

时他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做官,或者用一死来拒绝做官。于是他只好在北京绝食而死。 

  元朝被明朝推翻后,也出现了为拒绝在新朝做官而被迫自杀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叫王翰,

为躲避新朝廷的任命,藏身乡里将近十年。但他还是被寻获了,只好用自杀来拒绝明朝委派的

官职。他死前写了一首绝命诗说:“昔在潮阳我欲死,宗嗣如丝我无子。彼时我死作忠臣,覆氏

绝宗良可耻。今年辟书亲到门,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王翰是西夏党项人的后裔,但他已经完全汉化了。元亡时,他原想自杀,但当时没有这样

做。因为他还没有留下后人,如果就这样死去,就会由于无后而背上不孝的罪名。十年后明朝

的地方官找到他,要他出来做官。这时他已有了三个儿子。所以他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好友

照看,自己为抗拒明朝强迫他做官而毅然自裁。他的这些行为和理念,全出于汉文化的忠、孝

那一套,足以说明他自己认可的,已是汉家人物的身份。像王翰这样的元遗民,今日尚可查考的,

少说也有数十名。比见于《宋遗民录》收录的人数要多得多。 

  元亡之后,居然还有人为拒绝在明朝做官而自杀,这可能让现代的人们更不容易理解。蒙

古人对汉地社会的统治被推翻,对汉人来说这不意味着“华夏重光”吗?为什么还会有汉人为

忠于元朝而自杀呢?可见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现代人理念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文天祥、谢枋得、王翰这些人所表达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在一个王朝已被新建立

的王朝取代的时候,它是一种针对曾在前一个王朝做过官员的人们的道德约束。这一约束并

不要求“遗民”拒绝或者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天天伸长脖子朝着新政权吐

唾沫,只要求他们不能再进入新王朝的各级机构里担任正式官员。因为他们都已在旧朝受过

“恩典”,所以终身不能背叛这一恩典。遗民身份并不妨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新王朝统治

下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这种身份及身而止,不遗传给后辈;换句话说,遗民的儿子以及更小



的后辈人完全可以接受新朝的任命。文天祥的儿子事实上就接受了元朝的官职。他不属于遗

民,因此他并不受只针对遗民的道德约束。 

  对于遗民的这种道德约束,成熟于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这就是儒家道德对他的全

部要求。他做到了这个要求,因此成为伟大的道德英雄,已经伟大得无可挑剔。我们没有理由

要求他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是对古人的苛求。而把他作为一个具有民族

主义思想色彩的人来加以描写,看来像是在拔高文天祥,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

辱。 

  现在用以下四点对前文所述作一小结。 

  第一、族群乃至民族,未必如相当多的社会学家所以为的,是到近代才产生的一种人群分

类范畴。人群与人群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共同历史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最容易让

双方以及第三者都感受到他们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身份意识的萌发。而

当这种具有强烈草根基础的集体身份意识被这个人群内的精英或准精英有意识地提升为一

种同出于某种共同血统的观念时,族裔或民族的认同就形成了。这样的认同形式不仅发生在

近现代社会,它在传统社会里同样可能发生和发育起来。 

  第二、民族主义(包括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则是一种近现代才有的思潮。传

统社会内可能会存在从某些表现看来很像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言论、情绪和意识,但那最多只

是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思潮。 

  第三、民族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民族或族裔集团所具有的某些属性,

它使民族或族群观念在整个人群内的渗透程度空前地获得加强。它也改变了民族的诉求、自

我定位和自我期望,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为其政治动员与政治行动的目标。这就使近

现代的民族或族群拥有了与传统时期的民族和族群极其不同的政治面貌。 

  第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理所当然地会以传统时代的伴生性原民族主义的

种种呈现作为其历史资源,或者说历史素材。但我们可能不应当因此就把近现代中国的民族

主义思潮看作是传统时代的伴生性原民族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变身或衍生物。法国革命后

传遍全球的西方民族主义,才应当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真正渊源。 

  “中华帝国”在历史上的长期延续,与帝国内诸人群各自的族裔认同和所有这些人群在

政治层面上对于国家的认同在传统中国的兼容共存是密切相关的。除清末使用“大清一统帝

国”的称号外,在此前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很少出现“帝国”一语。当它见于使用时,多指在“强

国战力(即强国以其力求胜)、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的评价国家影

响力的等级序列中,仅低于“皇国”的次高等级的国家形态而言。此种意义上的“帝国”,与

该词在现代政治学中的意义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无疑都属于今日所谓“帝国”。那不只是由于诸多

王朝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拥有“皇帝”的称号,因而如维基百科所言,按照“语义建构”的法

则,他们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帝国”。自秦以来的诸多王朝国家都是确确实实的帝国,因为在

它们统治下的疆域和人群,都具有多文化的属性。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而且它是正确的。 

    对此我想补充的是,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曾存在两种不同的帝国模式,各自起源、发育于中

国东部的雨养农业区域,以及位于它以西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前者是以秦—汉—隋—唐—

宋—明等帝国为典型的汉族帝国模式,后者则是崛起于汉族帝国边疆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

近现代中国版图,就是由这两种帝国模式共同参与的国家建构过程所型塑的。中国目前的标

准历史叙事的最大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看作只是汉唐帝国这样一种

模式不断演化与拓展的过程。 

 

汉唐帝国模式的国家建构到唐代形成一个巅峰。它的疆域之大令人印象深刻。但唐初维持此

等规模的版图实际上只有四十年左右。它中后期的版图就大不一样了。从 10 世纪以后,采纳



汉唐帝国模式的王朝国家更是没有能力把广阔的西部中国纳入自己的版图。 

  唐的疆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部分,即府县建制地区和羁縻地区。两类地区之间分界线的

走向,与呈现了中国人口分布空间特征的“黑河-腾冲线”十分接近。后者把中国疆域划分成

大致相等的两部分,而分布在东部的人口却占据了全国人口的 90%。为什么会有这样不成比

例的人口分布状况? 

  “黑河-腾冲线”与 400 至 300 毫米年等降水量带,也就是与雨养农业和无法从事雨养农

业的分界线走向基本一致。不止如此,它与汉族与中国各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界隔线的走向

也非常一致。所以毛主席曾经说:“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汉族‘人口众多’,

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比“黑河-腾冲线”的发现稍晚,拉铁摩尔也把中国版图划分为汉地

核心区域和中国的内陆亚州各边疆地区两个部分。如果要对传统中国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

那么采用拉铁摩尔的划分可能更贴近事理。唐和唐以后的汉族帝国设置府州建制的地区,基

本不超过“黑河-腾冲线”或“拉铁摩尔线”之西。这与府州建制所必须依赖的汉族移民没

有能力越出雨养农业区边界而继续向外扩张的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唐代的羁縻体制为后来诸王朝所继承和发展。被置于这一控制体系下的地区和人群,可

能遵循两条非常不同的路径演变。一是经由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过程而逐渐

内地化,并最终被纳入国家版图;二是中央王朝与这些地区和人群的关系长期停滞在羁縻、册

封体制下,则可能最终转化为对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羁縻地区遵循这两种不同路径而朝不

同方向演变的分界线,位于土司建制地带的外缘。把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时仍存在着土司的地

区标到地图上,我们发现,它们离开“黑河-腾冲线”并不很远。这是汉唐帝国模式的版图整合

所可能到达的最大范围。中国西部居住着各大型少数民族的大部分疆土,不在其中。 

  既然如此,西部中国的广大幅员又是怎样变成中国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呢? 

  这恰恰就是因为有崛起于中国内亚的边疆帝国参与了中国国家建构活动的缘故。这一类

型的帝国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发达、成熟于清。它在治理汉地方面基本上包纳了汉

唐帝国治理模式,而它多于汉唐帝国模式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内陆亚洲部分贯彻国家主权、实

施国家治理的一套制度体系,在清代以理藩院为其执行机构。理藩院所管,涉及设官、户口、

耕牧、赋税、兵刑、交通、朝贡、贸易、宗教等各方面的当地事务。这些都是汉唐式帝国在

府县建制之外的地区从未履行过的国家职能及权利。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雍正帝。他说:

“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中国的内亚帝国模式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想目标,与汉唐帝国模式也大不相同。后者一

直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整个地覆盖全部国家版图作为远期目标。

而前者则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宜的不同管治体

制。清代官方颁布的包含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对照的词典,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

有人说,是否也应该在明朝找找它的内亚性。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带讥讽的戏言,还是一个认真

的想法。明朝如果也曾具有某种内亚性格,盖皆由明初欲全盘接收元帝国疆域这份遗产而从

事的力不从心的经营所致。想在明中后期寻找内亚性的努力,则大概多半是要落空的。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

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

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怎样在统一国家的宪制框架下,让这

些历史地属于各民族、各人群的世居家园都获得富有各自独特性的发展,这是留给当代中国

人的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 


